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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冷氣設備調查填報說明、公務人員終生學習入口網站課程報名說明、會議資訊北

區學校、會議資訊中區學校、會議資訊南區學校、會議資訊離島東區學校

主旨：有關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簡稱國教署)辦理「高級

中等以下學校校舍管理系統」設備調查區填報線上研習會一

案，因涉及各校冷氣汰換權益，請務必報名參加，詳如說明

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教署113年8月13日臺教國署國字第113550410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為具體落實行政減量，國教署業於112年建置「高級中等以

下學校校舍管理系統」（以下簡稱校舍管理系統）之設備調

查區填報功能，以線上填報方式取代書面調查，協助建立系

統化資訊，提升教育資源之使用效益。

三、承上，因應設備調查(冷暖氣機購置及報廢情形)改版，為協

助學校人員填報瞭解確認學校填報資訊方式，國教署將召開

以下4場研習，採線上研習方式辦理(每場次約1小時，每場

次人數上限1000人)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研習名稱：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舍管理系統」填報 「冷

(暖)氣機設備調查說明會」。

(二)研習對象：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負責填報校舍管理系

統之設備調查區(冷暖氣機購置及報廢情形)人員。

(三)研習場次：

１、第1場「北區學校」：113年8月19日(星期一)下午2 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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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第2場「中區學校」：113年8月19日(星期一)下午3時30
分。

３、第3場「南區學校」：113年8月20日(星期二)下午2 時。

４、第4場「東部及離島縣市學校」：113年8月20日(星期二)
下午3時30分。

(四)報名期限：請於欲報名場次前一天晚上12時前於網站完成

報名，未及於期限內報名人員請參加第5場次。第5場次已

報名者優先上線，未報名者，於第5場次開始5分鐘後始開

放上線。

(五)報名方式：

１、學校教師：請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」搜尋課程名稱

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舍管理系統」填報「冷(暖)氣機

設備調查說明會」，選擇1場次參加，請於113年8月15
日(星期四)後至進修網報名。

２、公務人員：公務人員及各機關約聘人員，請至eCPA 77
人事服務網報名，無eCPA 帳號者請先完成帳號申請，

報名步驟如附件。

(六)報名相關問題請洽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專案助理張先生，聯

絡電話(05)5361523，分機510。
四、檢附「冷氣設備調查填報說明」、「公務人員終生學習入 口

網站課程報名說明」及各場次線上研習連結各1份。

正本：本縣各公立國民中-小學、花蓮縣立體育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

 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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